新教高函〔2011〕60号

关于做好2011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
基本数据上报工作的通知
各高等学校：

为及时了解我区高等学校年度科学研究工作动态，为下年度高校科研管理工作和决策提供相关依据，我厅决定，今后在做好教育部科技和社科统计年度工作的基础上，提前汇总各高等学校当年科学研究基本数据。现将本年度科研基本数据上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请各高等学校高度重视，积极配合，安排专人负责，认真填写“自治区高等学校年度科研情况统计表”（附件1）和“自治区高等学校年度科研项目统计表”（附件2）。
二、请各高等学校统计人员准确理解表格填写说明，表格填写完成经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，并加盖部门公章以后，于2012年1月6日之前将纸质材料送（寄）至教育厅高教处。电子材料请发至aptap@139.com。
三、电子版表格可从新疆高校科研信息上下载,网址：http://www.xjgxky.edu.cn。
联 系 人：阿布都热合曼

联系电话：0991-7606226

附件：1.自治区高等学校年度科研情况统计表

      2.自治区高等学校年度科研项目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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